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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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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2011 年和 2013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面板数据，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面板Probit、面板

Tobit 和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社会

网络对居民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规模及其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异质

性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显著大于城镇居民; 对金融资产收入的影响显著大

于房屋土地租金收入。分位数研究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网络的影响越大。因此，政府应当

着力提升居民收入，搞好富民工程，进一步夯实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的基础; 应当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增

强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信心; 对于金融市场欠发达而社会网络影响较大的农村地区，应增加农民参与金融市

场的渠道，提高其财产性收入; 还应注重社会公平，加强收入分配调控，缓解社会网络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

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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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众所周知，居民财产性收入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欧美发达国家，居

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 20%～40%［1］，而近几年我国该比例仅在 3%左右①，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也直接制约了我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十八大报告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

产性收入”，党的十九大又提及农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强调提升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近年来，我国

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成为居民收入极具潜力的增长点。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学者们

的广泛关注。然而，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财产性收入的性质、定义、测度、现状、发展趋势以及财

产性收入差距方面，研究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并不丰富，而涉及居民社会网络对财产性收入影响的文献

更是空白。事实上，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网络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人们生活

的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居民财产性收入亦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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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而言，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在中国的语境下俗称“关系”，它与信任和社会规则一起，被

视为社会资本的范畴［2］。最近“guanxi”一词也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释义为“社交网络系统和有影

响力的人际关系系统，有助于商业活动和其他交易。”不可否认，“关系”在中国社会具有普遍性、独特

性和重要性［3］，甚至成为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的替代机制，进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工资性收入、家
庭总收入等方面产生影响［4-6］。受已有文献启发，既然社会网络对家庭资产配置会产生影响，而家庭

资产又是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因此有理由相信社会网络会对居民财产性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同时

已有文献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家庭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故社会网络对财产性收

入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2011 年和 2013 年面板数据，试图从实证角度回答以下问题:

社会网络是否影响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及其规模? 若有影响，其影响的异质性如何? 与以

往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做出了以下改进: 首先，考虑了以往文献对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分析中尚未考

虑的社会网络，丰富和深化了已有研究的内容和层次; 其次，以往文献往往基于横截面数据展开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进而控制个体“异质性”和时间因素的影响，所得出的结论更为真实和可

靠; 再次，考察了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具针对性

的经验基础; 最后，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面板 Probit 和面板 Tobit 模型，解决了可能由于遗漏变量、双向

因果和测量误差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使所得结果更为准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为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第四部分是计

量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 一) 社会网络影响的相关研究

随着学者们对社会网络研究的深入，社会网络的经济和社会意义逐渐凸显。通过梳理现有文献，

可发现社会网络在信息传递、风险分担、居民就业创业、工资性收入、消费、健康水平以及幸福感等方

面均会产生重要影响［7-13］，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
近年来，社会网络对家庭金融方面的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杨汝

岱等［14］基于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是农户平衡现金流、弱化流动性约束的重

要手段，且社会网络的作用随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而趋于弱化; 刘宏和马文瀚［15］采用中国家庭追踪

调查( CFPS) 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线上社会互动显著促进了家庭参与证券投资和房产投资，其影响

程度和显著程度均高于线下面对面的社会互动; 李庆海等［16］采用新疆农户调查数据，揭示了个体性

社会网络与团体性社会网络对履约率的影响及其差异; 张伟［17］基于 CHFS 数据的研究发现，社会网络

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该影响的机制主要为信息传递机制、融资机制、风险态度

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
( 二) 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宏观层面

的文献主要如下: 陈刚［18］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的研究表明，不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极有可

能是造成中国家庭缺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原因; 费舒澜［19］基于 CHFS 数据的研究发现，高分位上城乡

财产性收入差距的 47% 以上可由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金融制度以及税收制度解释; 周安华等［20］采用

1999—2016 年我国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公共教育支出显著影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 谷

明娜和李金叶［21］以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优化比金融规模扩张更有利于农民财产

性收入的增加。微观层面的文献主要如下: 宁光杰［22］基于 CHFS 数据的研究表明，高学历和党员身份

在获得财产性收入方面具有优势; 宁光杰等［23］基于 CHFS 数据的研究表明，风险偏好、股票投资和房

产价值等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王文涛和谢家智［24］基于 CGSS 数据的研究表明，信息化处

理和社会满意度指数有助于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李庆海等［25］基于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

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金融知识对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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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已有文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借贷行为、资产配置等家庭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也有学

者识别了财产性收入的诸多影响因素，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

文献寥寥无几。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为西南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2011 年和 2013 年两期面板数据。
2011 年是 CHFS 首轮调查，样本包含全国 8 438 户家庭; 2013 年的调查扩充至 28 143 户家庭。上述调

查样本累计覆盖全国 29 个省、262 个县、1 048 个社区( 村) ，样本覆盖面广，具有全国代表性。该调查

涉及人口统计学特征( 包括家庭成员的基本信息、工作和收入情况以及主观态度) 、家庭资产与负债、
保险与保障、收入与支出等方面。在经过必要的数据整理和清洗后，匹配合成的两期平衡面板数据共

包含6 717户家庭、13 434 个样本。
(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 1) 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按照以往文献，本文将以下两项收入加总后作为财产性收入: 一是金

融资产收入①、二是房屋②或者土地③出租收入。此时，构建家庭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的二值虚拟变量

Dummy 作为被解释变量，若家庭财产性收入大于 0，则表明拥有财产性收入，Dummy 取值为 1; 否则认

为该家庭无财产性收入，Dummy 取值为 0。
( 2) 财产性收入规模。对于那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家庭( Dummy 取值为 1 ) ，本文使用财产性收

入的绝对数值 FI 来衡量家庭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规模。
( 3) 财产性收入比重。由于每个家庭的资产水平和收入能力各异，所以除了考虑财产性收入的

绝对值，本文还研究了财产性收入的相对值，即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 简便起见，下文统称

为财产性收入比重) ，并构造相应变量。
2．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网络

从现有研究来看，社会网络的测度是一个难题，不同文献使用的度量指标存在很大差异。在本文

所使用的数据库中，“姓氏是否为本地大姓”“亲戚朋友见面次数”以及“礼金支出”“通讯支出”等若干

指标均可以表示居民的社会网络关系。然而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一方面，“姓氏是否为本地大

姓”这一指标往往无法区分姻亲关系，不适合本文的研究。另一方面，亲戚朋友见面频次这项数据随

意性较大，分布不规范，一般较少用于正式的实证研究［14］。此外，考虑到社会网络的维系需要时间成

本( 譬如交际往来耗费时间等) ，故时间成本是社会网络一个较好的代理变量，但遗憾的是本文的调查

数据并没有涉及。
在中国，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通常是基于家庭的亲友关系［26］，而亲友邻里之间互动的重要方式

就是在节假日、红白喜事的礼金往来，王卫东［27］证明了春节拜年是测度中国家庭社会网络最有效的

工具，这一点也被很多文献所证实［14，28］。因此，本文借鉴马光荣和杨恩燕［28］、杨汝岱等［14］的方法，选

取“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和红白喜事、生日时的现金及非现金的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

量，构造变量 Giftout。家庭的礼金支出可以看作家庭对社会网络的维持和投资，而数额的多少则能体

现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紧密程度，这也得到了很多研究成果的支持。此外，考虑到礼金往来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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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CHFS 问卷中金融资产有如下 11 类: 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现金和

借出款。与金融资产相关的财产性收入数据均来源于问卷中“去年，您家从某项金融资产中实际得到多少收入( 单位: 元) ?”
房屋出租财产性收入包括住房租金收入和商铺租金收入。其中住房租金收入来自问卷中“去年，您家总共收回多少租金( 单

位: 元) ?”商铺的租金收入来自问卷“每月租金是多少( 单位: 元 /月) ?”。上述问题均经过了“您家拥有自有的房屋 /商铺吗?”以及“您

家的住房 /商铺是否出租?”的筛选。
与土地出租相关的财产性收入是根据问卷中“去年，您获得的租金是多少元? 包括土地分红( 单位: 元) ”。与房屋租金一样，该

问题也经过了相关前置设问的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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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过程，电话、网络等通信费用则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亲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交往的紧密程度，故

本文还将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替换为礼金收支和通讯费用以验证核心结论是否稳健可靠。
3． 控制变量

参考以往文献，本文选取了如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户主特征( 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①、婚姻状

况②、职务类型③) ，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 家庭总人口、家庭抚养比④) ，家庭经济学特征( 房产价值、风
险性金融资产价值⑤、家庭年总消费) ，地区特征( 地区虚拟变量和城乡虚拟变量) 。表 1 是上述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取值说明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 1 是; 0 否 13 434 0． 217 0． 413 0 1
财产性收入 单位为万元 2 921 0． 952 2． 557 1E － 4 400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 /家庭总收入 2 921 0． 025 0． 109 5． 06E － 6 3． 529

核心
变量

礼金支出 单位为万元 13 434 0． 295 0． 600 0 50
礼金收支 单位为万元 13 434 0． 429 0． 865 0 50
通讯支出 单位为万元 13 434 0． 171 0． 256 0 12． 18

户主
特征

户主性别 男性为 1; 女性为 0 13 434 0． 780 0． 414 0 1
户主年龄 单位为年 13 434 51． 83 13． 50 18 113
受教育年限 单位为年 13 434 9． 109 4． 154 0 22
婚姻状况 已婚为 1; 其余为 0 13 434 0． 888 0． 316 0 1
职务类型 管理人员为 1; 其余为 0 13 434 0． 063 0． 242 0 1

家庭人口
社会学特征

家庭总人数 单位为个 13 434 3． 608 1． 609 1 19
家庭抚养比 ( 老人人数 + 少儿人数) /家庭总人数 13 434 0． 273 0． 298 0 1

家庭
经济学

特征

房产价值 单位为万元 1 334 44． 40 88． 45 0 1 650
风险性金融资产价值 单位为万元 13 434 1． 299 9． 885 0 382． 6
家庭年消费 单位为万元 13 434 3． 913 6． 979 1． 8E － 3 366． 7

地区
特征

西部地区 1 是; 0 否 13 434 0． 139 0． 346 0 1
中部地区 1 是; 0 否 13 434 0． 399 0． 490 0 1
东部地区 1 是; 0 否 13 434 0． 461 0． 499 0 1
农村地区 1 是; 0 否 13 434 0． 381 0． 486 0 1

四、计量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 一) 计量模型设定

1． 社会网络对居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影响

本文采用面板 Probit 模型考察社会网络对居民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Dummyit = α1 + β1 ln ( Giftout) it + γ1Xit + ui + εit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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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问卷中询问文化程度的选项为: 没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中专 /职高、大专 /高职、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本文将

其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分别为 0、6、9、12、13、15、16、19、22 年。
问卷中询问受访者婚姻状况的选项为: 未婚、已婚、同居、分居、离婚、丧偶，本文将“已婚”状态赋值为 1，其他状态赋值为 0。
问卷中询问工作职务的选项为: 普通职工、单位部门负责人( 如经理) 、单位负责人( 如总经理) 、( 副) 组 /股长、( 副) 科长、( 副)

处长、( 副) 局长及以上、村干部、乡镇干部、其他。参照张号栋和尹志超［29］的研究思路，“高层岗位”指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

负责人，其他情况视为非高层岗位，故本文将“普通职工”和“其他”视为非高层岗位，赋值为 0，其余情况认为是高层岗位，赋值为 1。
借鉴社会人口学中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定义，本文将家庭抚养比定义为家庭中大于等于 65 周岁的老年人口数与小于等

于 14 周岁的少儿人口数之和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

参照尹志超等［30］的定义，本文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包括: 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和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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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面板数据中不同的家庭和调查年份; Dummyit 表示家庭是否拥有财

产性收入的虚拟变量; Giftoutit 是作为社会网络代理变量的居民礼金支出，为减小异方差和极端值的

影响，模型中对其进行对数处理; Xit 表示户主或者家庭特征; ui 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 εit 表示随机

误差项。相关结果见表 2 第( 1) 列。
2． 社会网络对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

除了考察社会网络对家庭是否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本文还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性收

入规模 FI 的影响。首先，本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 Dummy = 1 ) 进行

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FIit = α2 + β2 ln ( Giftout) it + γ2Xit + ui + εit ( 2)

( 2) 式中，FIit 表示财产性收入规模，其余变量含义同上述面板 Probit 模型。相关结果见表 2 第

( 3) 列。
在面板数据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比例仅为 21． 7%。此时，若仅对那些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

庭进行分析，则会由于样本选择性问题而导致估计偏误。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分析对象扩大至

全部居民家庭，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分析。考察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FI*it = α3 + β3 ln ( Giftout) it + γ3Xit + ui + εit ( 3)

FIit = max( 0，FI*it ) ( 4)

在上述方程中，FI*it 表示潜变量，FIit 是财产性收入的数值。由面板 Tobit 方法可知，当 FI*it ＞ 0

时，FIit = FI*it ; 当 FI*it ≤ 0 时，FIit = 0 。其余变量同前述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2 第( 4) 列。
3． 社会网络对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影响

除了考察财产性收入的绝对值，本文还考察了财产性收入的相对水平，即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

入的比重。与上述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模型设定类似，具体如下:

先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仅对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庭( Dummy = 1 ) 进行分析:

Ｒateit = α4 + β4 ln ( Giftout) it + γ4Xit + ui + εit ( 5)

然后将样本拓展至全部家庭并使用面板 Tobit 模型展开分析:

Ｒate*it = α5 + β5 ln ( Giftout) it + γ5Xit + ui + εit ( 6)

Ｒateit = max( 0，Ｒate*it ) ( 7)

其中，Ｒateit 表示财产性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Ｒate*it 表示潜变量，模型中其他变量与前文类

似，此处不再赘述。实证结果见表 2 第( 6) 和第( 7) 列。

表 2 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面板 Probit
模型( 1)

工具变量
面板 Probit
模型( 2)

面板固定
效应模型

( 3)

面板 Tobit
模型( 4)

工具变量
面板 Tobit
模型( 5)

面板固定
效应模型

( 6)

面板 Tobit
模型( 7)

工具变量
面板 Tobit
模型( 8)

是否拥有
财产性收入

是否拥有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比重
财产性收入

比重
财产性收入

比重

社会网络 0． 289＊＊＊ 1． 173＊＊＊ 1． 107 2． 398＊＊＊ 6． 377＊＊＊ 0． 012 0． 078＊＊＊ 0． 242＊＊＊

( 0． 020) ( 0． 151) ( 0． 681) ( 0． 468) ( 1． 478) ( 0． 013) ( 0． 022) ( 0． 071)

性别 0． 056＊＊＊ 0． 050＊＊＊ － 0． 182 0． 290＊＊ 0． 262＊＊ － 0． 002 0． 018＊＊＊ 0． 016＊＊＊

( 0． 013) ( 0． 013) ( 0． 190) ( 0． 124) ( 0． 126) ( 0． 005) ( 0． 006) ( 0． 006)

年龄 0． 561＊＊＊ 0． 576＊＊＊ 0． 688 4． 081＊＊＊ 4． 148＊＊＊ － 0． 085＊＊＊ 0． 140＊＊＊ 0． 143＊＊＊

( 0． 046) ( 0． 047) ( 0． 805) ( 0． 686) ( 0． 688) ( 0． 016) ( 0． 035) ( 0． 035)

受教育年限 0． 016＊＊＊ 0． 013＊＊＊ － 0． 107＊＊＊ 0． 064＊＊＊ 0． 050＊＊＊ － 0． 009＊＊＊ 0． 002＊＊ 0． 001

( 0． 002) ( 0． 002) ( 0． 026) ( 0． 017) ( 0． 019) ( 0． 001) ( 0． 001)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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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面板 Probit
模型( 1)

工具变量
面板 Probit
模型( 2)

面板固定
效应模型

( 3)

面板 Tobit
模型( 4)

工具变量
面板 Tobit
模型( 5)

面板固定
效应模型

( 6)

面板 Tobit
模型( 7)

工具变量
面板 Tobit
模型( 8)

是否拥有
财产性收入

是否拥有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比重
财产性收入

比重
财产性收入

比重

婚姻状况 0． 054＊＊＊ 0． 021 － 0． 487＊＊ 0． 162 0． 014 － 0． 025＊＊＊ 0． 008 0． 002
( 0． 017) ( 0． 018) ( 0． 218) ( 0． 157) ( 0． 169) ( 0． 006) ( 0． 007) ( 0． 007)

职务类型 0． 009 － 0． 039 － 0． 666* － 0． 347 － 0． 565＊＊ － 0． 036＊＊＊ － 0． 021＊＊＊ － 0． 030＊＊＊

( 0． 027) ( 0． 028) ( 0． 354) ( 0． 262) ( 0． 280) ( 0． 005) ( 0． 008) ( 0． 009)

家庭人口 － 0． 034＊＊＊ － 0． 029＊＊＊ － 0． 007 － 0． 248＊＊＊ － 0． 224＊＊＊ － 0． 011＊＊＊ － 0． 016＊＊＊ － 0． 015＊＊＊

( 0． 003) ( 0． 004) ( 0． 047) ( 0． 040) ( 0． 041) ( 0． 001) ( 0． 003) ( 0． 002)

家庭抚养比 0． 056＊＊＊ 0． 063＊＊＊ － 0． 329 0． 149 0． 178 － 0． 009 0． 010 0． 012*

( 0． 020) ( 0． 020) ( 0． 216) ( 0． 167) ( 0． 168) ( 0． 009) ( 0． 007) ( 0． 007)

房产价值 0． 095＊＊＊ 0． 082＊＊＊ 0． 262＊＊＊ 0． 781＊＊＊ 0． 723＊＊＊ 0． 013＊＊＊ 0． 036＊＊＊ 0． 034＊＊＊

( 0． 004) ( 0． 004) ( 0． 040) ( 0． 069) ( 0． 071) ( 0． 002) ( 0． 005) ( 0． 005)

风险性金融资产 0． 313＊＊＊ 0． 285＊＊＊ 2． 105＊＊＊ 3． 179＊＊＊ 3． 055＊＊＊ 0． 034＊＊＊ 0． 097＊＊＊ 0． 092＊＊＊

( 0． 008) ( 0． 009) ( 0． 212) ( 0． 286) ( 0． 283) ( 0． 002) ( 0． 013) ( 0． 012)

家庭消费性支出 0． 078＊＊＊ 0． 032 1． 375＊＊＊ 1． 177＊＊＊ 0． 686＊＊＊ 0． 002 0． 025＊＊＊ 0． 005
( 0． 010) ( 0． 021) ( 0． 320) ( 0． 193) ( 0． 231) ( 0． 004) ( 0． 006) ( 0． 007)

西部地区 0． 019 0． 052＊＊＊ － 0． 175 0． 058 0． 207 － 0． 008 0． 002 0． 009
( 0． 015) ( 0． 017) ( 0． 133) ( 0． 126) ( 0． 143) ( 0． 006) ( 0． 006) ( 0． 006)

东部地区 0． 085＊＊＊ 0． 134＊＊＊ － 0． 421＊＊＊ 0． 396＊＊＊ 0． 613＊＊＊ － 0． 025＊＊＊ 0． 017* 0． 026＊＊

( 0． 013) ( 0． 016) ( 0． 137) ( 0． 122) ( 0． 141) ( 0． 007) ( 0． 009) ( 0． 010)

农村地区 － 0． 084＊＊＊ － 0． 098＊＊＊ － 0． 757＊＊＊ － 0． 353＊＊＊ － 0． 418＊＊＊ － 0． 001 － 0． 033＊＊＊ － 0． 035＊＊＊

( 0． 014) ( 0． 014) ( 0． 162) ( 0． 118) ( 0． 120) ( 0． 007) ( 0． 007) ( 0． 007)

常数项 － 1． 82＊＊＊ － 1． 82＊＊＊ － 1． 65＊＊＊ － 17． 47＊＊＊ － 17． 47＊＊＊ 0． 31＊＊＊ － 0． 61＊＊＊ － 0． 61＊＊＊

( 0． 041) ( 0． 041) ( 0． 598) ( 1． 786) ( 1． 787) ( 0． 018) ( 0． 136) ( 0． 136)

样本量 13 434 13 434 2 921 13 434 13 434 2 921 13 434 13 434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为减小极端值和异方差

的影响，对礼金支出、房产价值、风险性金融资产价值、家庭消费支出进行了对数处理。

然而，社会网络可能由于遗漏重要解释变量、反向因果和测量误差等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从而使

得上述分析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参照 Papke and Wooldridge［31］的两步控制函数法( A two-step
control function method) ，采用基于工具变量法的面板 Probit 模型和面板 Tobit 模型，来修正可能存在的

内生性问题。杨汝岱等［14］为规避家庭不可观察因素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将本村户平均礼金支出作

为家庭礼金支出的工具变量。本文借鉴该做法，将同一调查年度、同一省份和同一职务类型户主的平

均礼金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
( 二) 实证分析

由表 2 第( 1) 列的报告结果可知，社会网络对于家庭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在 1% 的显著性

水平下正向显著，即社会网络水平越高，则家庭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越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并

引入 IV 之后①，由表 2 第( 2) 列结果可知，社会网络对居民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依然有正向显著的影

响。为什么社会网络提升了家庭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 究其原因，一方面，当家庭拥有较多“关

系”资源时，则家庭与外界的联系愈加紧密，在人际交往中能学习到相关的经济金融知识，搜集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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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对面板 Probit 模型进行工具变量检验时，首先 Wald 检验值为 35． 85，因而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社会网络为外生变

量”的原假设，印证了本文引入工具变量的必要性; 两阶段估计法的第一阶段 F 值为 1 036，并且工具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

显著，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类似地，下文对研究财产性收入规模和比重的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工具变量检验也均能通过，此处

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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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信息，把握好的投资机会，因而更有可能获得财产性收入; 另一方

面，目前我国的金融信贷制度尚不完善，现实中拥有丰富人脉关系的借贷者往往更易获得金融借款，

从而有助于提高自身资产水平，增加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
表 2 的第( 3 ) 列至第( 5 ) 列报告了社会网络对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由第( 3 ) 列可知，此时

社会网络对家庭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但该回归分析是基于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家

庭，所以可能存在样本选择的偏误，此时可以通过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修正。由第( 4 ) 列结果可知，

当把所有样本均纳入回归分析以解决样本选择性问题时，社会网络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

著，即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家庭扩大财产性收入规模。比较第( 3 ) 列和第( 4 ) 列结果可知，两种方法

的回归系数大小以及显著性水平差异明显。事实上，那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家庭并不是随机选择

出来的，而是需要跨越一定的财富门槛和具备一定的投资能力才有可能获得财产性收入，若仅针对

那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家庭进行分析，往往会由于样本选择性问题而导致估计偏误［25，32］，因此采

用全样本分析更为合理。
在第( 4 ) 列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面板 Tobit 模

型［31］来研究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由表 2 第( 5) 列可知，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

社会网络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居民财产性收入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并且系数值变得更大，这表明

在引入 IV 之后，社会网络的影响更为明显，从而表明这一模型是有必要的，否则会低估社会网络的重

要影响。
在考察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影响时，采用与上述第( 3) 列至第( 5) 列相同的研究思

路，由第( 6) 列和第( 8) 列可以看出，就社会网络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而言，两种方法反馈的结果与前

述考察财产性收入规模时完全一致。故总体而言，社会网络对财产性收入规模和比重均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且对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更大。值得注意的是，在考虑了社会网络的内生性后，核心变量

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表明内生性问题使得原估计存在偏误，同时也印证了社会

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观察其他控制变量，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长，则越有可能获得财产性收入和扩大财产性收入规模，

但是对财产性收入比重的影响并不显著; 户主处于高层岗位却降低了财产性收入的规模和比重，这一

有趣现象值得未来更深入的研究; 家庭抚养比越高，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概率和比重也越大; 家庭消费

性支出对财产性收入规模的影响显著为正; 与中部地区居民相比，西部地区居民更有可能获得财产性

收入; 除这些控制变量外，户主为男性、年龄大、房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价值高以及位于东部地区都能

显著提高获得财产性收入的概率，扩大其规模和比重，而家庭总人口和位于农村地区对 3 个因变量的

影响则显著为负。
上文的分析均基于 2011 年和 2013 年两期平衡面板数据，下文分别运用 2011 年和 2013 年数据，

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研究社会网络在单年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结果如

表 3 所示。

表 3 单年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2011 年 2013 年

IV-Probit ( 1) IV-Tobit ( 2) IV-Tobit ( 3) IV-Probit ( 4) IV-Tobit ( 5) IV-Tobit ( 6)

是否拥有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

收入比重
是否拥有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
收入比重

社会网络
1． 655＊＊ 3． 989＊＊＊ 0． 470＊＊ 0． 961＊＊ 5． 084* 0． 384＊＊

( 0． 657) ( 1． 514) ( 0． 209) ( 0． 418) ( 2． 845) ( 0． 168)

样本量 6 717 6 717 6 717 6 717 6 717 6 71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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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以看出，社会网络在 2011 年和 2013 年均至少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促进居民获

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以及规模和占比。观察这两年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均与表 2 第( 2)

列、第( 5) 列和第( 8) 列基准回归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使用面板数据控制时间因素的影响是必

要的。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

果如表 4 所示。
稳健性检验一: 考虑到现实中家庭除了为增加人脉资源而发生的人情支出，也会有一定的礼金收

入，所以礼金的收支之和也可衡量家庭的社会网络。故依据“家庭在春节、中秋节等节假日和红白喜

事、生日时的现金及非现金收入与支出”构建变量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稳健性检验二: 在 CHFS 数据中，“通信费用”也是社会网络一个较为理想的代理变量，电话、网络

等通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亲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交往的密切程度，故依据“您家去年平均一个

月的电话、网络等通信费共有多少”①来构建社会网络变量。
稳健性检验三: 为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将家庭年总消费低于 0． 01 分位数和高

于 0． 99 分位数的样本剔除，在此基础上来讨论社会网络的影响。一般研究中往往将收入较高或者较

低的样本删除，但本文认为收入具有极大的波动性，而消费则更为稳定。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基准回归 检验一 检验二 检验三

社会网络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1． 173＊＊＊ 1． 017＊＊＊ 6． 463＊＊＊ 1． 104＊＊＊

( 0． 151) ( 0． 125) ( 0． 656) ( 0． 169)

社会网络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6． 377＊＊＊ 5． 157＊＊＊ 40． 067＊＊＊ 3． 168＊＊＊

( 1． 478) ( 1． 180) ( 6． 851) ( 0． 754)

社会网络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比重

0． 242＊＊＊ 0． 180＊＊＊ 2． 116＊＊＊ 0． 253＊＊＊

( 0． 071) ( 0． 058) ( 0． 432) ( 0． 079)

样本量 13 434 13 434 13 434 13 16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由表 4 可以看出，在上述 3 种检验中，社会网络对居民家庭是否取得财产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

规模和比重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故可以认为前文得出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 四) 异质性分析

上文基准回归基于两期面板数据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下面将研究视角转

向 2013 年②，采用面板数据中 2013 年的数据，研究社会网络在该时段内对居民财产性收入影响的异

质性。与上述面板模型相比，本部分更加侧重社会网络影响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空间特性。
1． 农村与城镇差异

对农村样本和城镇样本分别采用 IV-Probit 模型和 IV-Tobit 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
农村家庭不论从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角度还是从财产性收入的规模和比重角度，核心变量“社会

网络”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对于城镇家庭，社会网络对 3 个被解释变量均无显著的影响。上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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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实证研究中已经处理为与其他“社会网络”代理变量一致的全年口径。
同时也对 2011 年数据做了异质性分析，核心结果与 2013 年相同。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此处不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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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意味着农村家庭在获得财产性收入方面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相较于城镇家庭而言更加明显。中国

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在农村人际关系更为紧密，更强的“关系”意味着居民更有机会获得相关信息，

同时也能给居民带来关于投资方面的“学习示范效应”，提高居民的投资理财能力，因此社会网络的作

用更为明显。相比于农村，城市的资讯更为发达，金融市场更为健全和完善，这些因素往往会弱化和

替代社会网络的作用，使得社会网络的作用并不明显。
2． 财产性收入类型差异

本部分将财产性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金融资产收入①和房屋土地租金收入②，分别研究社会网络

对不同来源的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依然采用 IV-Probit 模型和 IV-Tobit 模型，研究结果如表 5 右侧

所示。
对于金融资产收入而言，居民的社会网络至少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提高了其获得的可能性及

规模和比重; 而对于房屋土地租金收入，社会网络却无显著影响。究其原因，金融资产收入与居民的

投资能力有一定的关联，居民能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因此较高的社会网络存量能

对金融资产收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租金收入更多取决于居民本身所拥有的房屋和土地数量，社

会网络在这一维度上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表 5 城乡差异和财产性收入类型差异的影响

变量
城乡差异 财产性收入类型差异

农村家庭 城镇家庭 金融资产收入 房屋土地租金收入

社会网络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

3． 464＊＊＊ 0． 652 1． 037＊＊ 0． 419

( 1． 003) ( 0． 733) ( 0． 443) ( 0． 604)

社会网络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

1． 207＊＊＊ 4． 967 4． 669* 2． 139

( 0． 412) ( 6． 007) ( 2． 385) ( 5． 426)

社会网络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比重 财产性收入比重

0． 479＊＊＊ 0． 103 0． 173＊＊ 0． 420

( 0． 178) ( 0． 067) ( 0． 073) ( 0． 276)

样本量 2 346 4 371 6 717 6 71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准误。

3． 不同财产性收入水平的差异

表 6 不同财产性收入水平的差异

变量
财产性收入的不同分位点

q = 0． 1 q = 0． 25 q = 0． 5 q = 0． 75 q = 0． 9

社会网络
0． 007 0． 032＊＊ 0． 081＊＊ 0． 186＊＊ 0． 296＊＊

( 0． 005) ( 0． 015) ( 0． 035) ( 0． 083) ( 0． 122)

样本量 1 624 1 624 1 624 1 624 1 624

简便起见，仅报告核心变量社会网络，* 、＊＊、＊＊＊分

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的标

准误。

在上文中，对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家庭进行

了面板固定效应回归，表 2 第( 3 ) 列结果表明，

社会网络对于财产性收入的规模无显著影响，

但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是由经典最小二乘估计

法发展而来，即考察的是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

量的条件期望的影响，缺少对于被解释变量不

同分位数水平全局性的把握。本部分依然对获

得财 产 性 收 入 的 家 庭 进 行 分 析，参 照 Wool-
dridge［32］的控制函数法 ( CFA，Contro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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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金融资产收入具体包括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中获得的收入。
房屋土地租金收入具体包括房屋出租、商铺出租和土地出租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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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采用基于工具变量的分位数回归，研究社会网络对不同分位数水平上的财产性收入的影

响。分别选取了 0． 1、0． 25、0． 5、0． 75、0． 9 这 5 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表 6 可知，除了在 0． 1 分位点上社会网络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其余分位点上均在 5% 的显著性

水平下正向显著，且随着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来越强，因此社会网络

的效应整体上呈现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目前，我国市场化进程处于纵深发展阶段，

但社会网络的影响非但没有逐渐消除，反而随着财产性收入的提高而更加凸显，这也反映出市场机制

尚不完善，社会网络依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好地发

挥政府这只“有形之手”的作用，调节和完善市场机制，注重社会公平，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

扩大［33］。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采用 2011 年和 2013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面板数据，结合基于工具变量的面板 Probit、面板 Tobit
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本文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居民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规模及其占家庭总

收入比重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网络能够显著提高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可能性，显著扩大家庭财

产性收入的规模以及提高其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进一步对每一调查年度进行横截面的分析表明，

社会网络对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当考虑农村与城镇的差异时，发现社会网

络在居民是否获得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规模以及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方面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显

著大于城镇居民; 当考虑财产性收入的不同来源类型时，发现在上述三个方面，社会网络对金融资产

收入的影响显著大于房屋土地租金收入; 当考虑居民获得的不同财产性收入水平时，发现随着财产性

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网络对上述三个被解释变量的正向显著影响更加明显。结合国内外经验以及

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就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府应着力提升居民收入，搞好富民工程，进一步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源的基础。由本

文的实证结果可知，房产价值和金融资产价值均显著促进了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由此也证实了财产

是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基础，有了财产，居民才能依靠个人能力和市场机遇获得财产性收入。因

此，政府应惠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居民收入增加了，则消费后剩余的那部分收

入便逐渐“沉淀”下来积累为财产，当这部分财产成为他们投资的资本时，便会产生红利、租金、股息等

一系列财产性收入。政府可从劳动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方面着手提高居民收入，进而提高财产性收

入。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应促进居民就业创业，提高劳动收入，坚持就业优先，以创业带动就业，社

会保障和民政部门应充分发挥引导和服务就业的职能，开发合适的就业岗位，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

就业，并且应落实好小微企业和创业创新的定向减税和降费优惠政策，为创业创新注入活力。另一方

面，政府也应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升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水平、医疗保险水平以及居民养老金标准，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转移性收入，增强居民家庭抵御风

险的能力，免除其进行财产投资的后顾之忧。
第二，相关部门应着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加强金融监管，严厉遏制金融乱象，确保金融市场平稳

健康运行。如何让财富增值，是每个家庭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现实中，只有家庭参与到金融市场中，

才有可能获得财产性收入，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了居民投资的信心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规

模。因此，政府应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增强居民投资的动力和获得收益的稳定性。“炒股”收入是

金融资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股票市场，相关部门应继续深化发行制度改革，完善发行审核和

并购重组监察机制，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不断完善并坚决实施退市制度，确保上市公司符

合相关资质，从而维护股市稳定。此外，近几年“e 租宝事件”“校园贷”等金融乱象的频繁发生，对金

融秩序造成了巨大影响，也使部分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这样的结果显然有悖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的初衷。信用过度扩张是金融乱象的本源，而监管不完善则加剧了金融乱象的滋生，因此加强金融监

管势在必行，尤其是民间借贷和互联网金融等交易主体众多、资质差别较大的金融模式，应成为监管

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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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相关部门应设法增加社会网络薄弱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对其造

成的不利影响，提高其获得财产收入的水平。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居民获得

财产性收入的水平，原因之一在于社会网络丰富的居民更有可能通过人际关系学习投资理财的知

识，掌握更多资本市场的资讯，而社会网络薄弱的家庭则可能由于信息壁垒而不愿投资于金融市

场。为缓解这种现象，政府可扩大机构投资者的市场份额。一方面，有了这种投资渠道，可以降低

散户投资者的信息成本，从而推动缺少社会网络的家庭参与投资; 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有更加专

业的知识背景和投资能力，相比盲目投资，可以更好地完成资源配置，从而提高投资者获得财产性

收入的水平。
第四，政府应着力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环境，增加农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渠道，同时不断完善农村

土地与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从提高金融资产收入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两个方面入手，提升农民

的财产性收入。由本文研究结论可知，社会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地区对财产性收入的作用

效果较大，这是因为农村地区的金融体系相对城镇地区而言不够完善，农民能够获得的金融产品、
金融服务也较为有限，故农民在获得财产性收入方面对社会网络有着更强的依赖性。政府应该积

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以“三农”和当地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

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逐步缩小城乡之间金融市场环境的差异，同时增加农民可获得的金融产品种

类，设计适合农民投资的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品质，从而提高其财产性收入水平。除了金融

资产收入，农村土地与宅基地流转也可成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因此政府应不断完善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有效执行和落实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考虑到农民知识水平相对较

低，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不足，在流转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应建立和完善土地与宅基地流转

市场，提供合理的流转平台，规范土地和宅基地流转行为以保护农民权益，同时政府也应加强与农

民的沟通，并提供专业人员对农民进行指导和实施严格的市场管理，让农民在自身合法权益得到保

障的同时享受到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
第五，政府应在注重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不断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加强收入

分配的调控。社会网络对不同水平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总体呈现出马太效应，即财产性收入越高，社会

网络的促进作用越明显，这会导致财产性收入低者愈低，高者愈高，从而扩大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
过度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此时应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加

强收入分配调控，缩小收入差距。税收作为一项调节收入的制度安排，发挥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然

而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设计在财产性收入的视角下依然存在缺憾。具体而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

税中，税目中特许使用费所得，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属于财产性收入范畴，

虽然对这些财产性收入按固定税率征收所得税，但由于一部分财产性收入未纳入征收范围( 如股票转

让所得) ，以及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 如由于缺少监管，大多数房主的租金收入都不会主动申报纳

税) ，使得财产性收入的征税实际上缺乏弹性。而对于富裕阶层来说，财产性收入恰是其收入的主要

来源，因此从长期来看，这会加重财产性收入不均衡的特征，不利于实现“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

入”的目标。为解决财产性收入税收缺憾，增强税收对财产性收入的调节力度，政府应调整对财产性

收入的征税范围，并且加强税收征管。比如应寻找合适时机，恢复对股票转让所得的征税，以完善财

产性收入的征税范围。同时，在具体的税收设计中，可以考虑累进税率形式，对财产性收入高的人群

进行调节。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财产性收入的税收征管，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居民财产登记制度，使

得税务机构全面掌握个人财产占有及变动情况;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财产性收入纳税稽查力度，防止纳

税人逃税漏税，促进纳税人纳税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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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on Ｒesidents＇ Property Inco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FS Data

LI Qinghai，QIAN Weijuan
(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 CHFS) in 2011 and 2013，this paper develops the
panel Probit，panel Tobit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odels based o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research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on residents＇ property income an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Ｒesults show that social network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hether residents get property income，the scale and its proportion in total household incom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on rural residents＇ property income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urban resi-
dents，and the impact on financial assets income is greater than that on housing and land rent income． The results of quantile
study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property income，the greater the impact of social network on its scale．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residents＇ income，do well in the project of enriching residents，and further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ource of residents＇ property income; and maintain the steady oper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enhance
residents＇ confidence in participating in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rural areas where social networks have a greater impact，the
government should expand channels for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financial markets，and improve land system reform to increase
their property income． Also，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ocial equity，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in-
come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tax system to alleviate Matthew effect of social network on residents＇ property income．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 property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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